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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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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書資訊處圖資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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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目的 

為提升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個人資料保護，透

過本校高階主管承諾對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方向之支持，並符合 BS10012 及中

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要求，成立個人資料管理組織，進而使本校之個人

資料保護及管理能持續並穩健運作。 

2 適用範圍 

2.1 本校驗證範圍內個人資料保護之組織架構、人員職掌及權責分工等作

業，均適用本程序。 

2.2 凡本校為確保個人資料保護各項作業之推行成效，所召開之各項管理審

查會議，均適用本程序。 

3 權責 

3.1 召集人 

確保定期召開「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」。 

3.2 資料保護長（屬歐盟法規要求，未來依循需求設立） 

由委員會招集人指派專員擔任，直接對委員會負責，負責事項如下： 

3.2.1 依照法規、主管機關要求或營運需要，確保向相關主管機關回報。 

3.2.2 確保 PIMS 政策符合適用的法律、法規與營運要求。 

3.2.3 確保適當的隱私衝擊評估與風險評估於必要時確實完成。 

3.2.4 須適時將資料保護長或符合資格之人員納入與個人資料處理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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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議題。 

3.3 執行秘書(兼任資料保護管理代表) 

由圖書資訊處圖資長擔任，並指派個資保護執行小組組長為代理人，督

導個人資料保護各項工作執行。 

3.4 個資保護執行小組 

3.4.1 各單位個人資料保護窗口協助負責單位人員遵循 PIMS 政策，協助

規劃個人資料管理系統與權限審核機制。  

3.4.2 研議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，協助執行個人資料盤點、風險

評鑑與處理作業。  

3.4.3 研議個資外洩事件之資通安全緊急應變計畫暨作業處理程序。 

3.4.4 報告個人資料管理作業之執行狀況。 

3.4.5 負責規劃及執行個資保護教育訓練課程。 

3.4.6 PIMS 相關內部及外部溝通或傳達作業。 

3.4.7 負責個人資料管理系統文件管理作業(兼任文管中心)。 

3.5 個資事件通報小組 

負責規劃及執行個資保護事件通報與追蹤處理。 

3.6 內部稽核小組 

由執行祕書指定合格人員或委託第三方公正單位執行實施，負責規劃及

執行個資保護稽核事項，評核個人資料管理作業維護執行情形及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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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名詞定義 

4.1 內部人員：正職員工、約聘員工。 

4.2 外部人員：委外合約人員、臨時人員。 

5 作業說明 

5.1 個人資料組織與權責管理流程圖 

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相關表單 

組織與權責訂修廢

核准

組織與權責運作

是

否

紀錄保存

適用

相關單位審議

公佈與實施

適用性檢討

不適用

 

個資保護執行小組 個人資料保護組織架構 

相關單位主管 個人資料保護組織架構 

個資保護執行小組 個人資料保護組織架構 

個資保護執行小組 個人資料保護組織架構 

相關單位 

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成員

名冊 

個資保護執行小組 個人資料保護組織架構 

個資保護執行小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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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組織架構及文件訂修廢 

5.2.1 個人資料保護組織架構 

依據「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組織辦法」，設置「個人資料保護

推動委員會」，下轄執行秘書、及個資保護執行小組、個資事件通

報小組及內部稽核小組，負責推動個人資料保護各項業務，組織

圖如下： 

 

圖一：個人資料保護管理組織圖 

5.3 相關單位審議 

5.3.1 「個資保護執行小組」對「個人資料保護組織架構」、各項職位之

權責或各管理程序書之權責於訂修廢時，若需相關單位參與討論

與審議時，則由「個資保護執行小組」視需要邀集其他相關單位

主管進行會議討論。 

5.3.2 「個資保護執行小組」遇有權責之爭議無法協調，或牽涉到個人

資料保護組織需進行大變動時，應提交「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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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」決議。 

5.4 組織與權責核准 

「個人資料保護組織架構」、各項職位之權責或各管理程序書之權責之

訂修廢內容，應由「個資保護執行小組」之業務承辦人員負責擬案，

並依下列規定送呈審核，再依核示意見辦理。 

權 責 

類 別 

訂、修、廢 審查 核准 

個人資料保護組織

架構 

個資保護執行小組 執行秘書 

個人資料

保護推動

委員會 

各項職位之權責 個資保護執行小組 組長 執行秘書 

各管理程序書之權

責 

依照「文件管理程序書」之規定 

5.5 人力管理一般要求 

5.5.1 員工應詳讀及遵守本校個人資料安全保護相關之管理規範，並了

解與本身所執行業務相關之工作責任與安全要求。 

5.5.2 各項業務必須由主管指定專責之負責人及代理人，於業務負責期

間擔負或代理業務之管理工作，並配合個資保護政策之要求作業。 

5.5.3 員工執行業務時，若違反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政策之規範及相關法



個人資料組織及人力管理程序書 
文件編號 PIMS-B-01 機密等級 一般 版次 2.1 

 

6 

令法規，或發生其他任何危及本校個資保護之行為，都將應依正式

懲戒程序處置相關違紀人員或訴諸法律行動。 

5.5.4 新進人員及所屬員工應遵守學校保密作業規定，充分了解所執行

業務之工作責任與安全要求，克盡保密之責。 

5.5.5 管理委外廠商人員，應依據「個人資料委外作業管理程序書」之

程序作業。 

5.6 教育訓練 

5.6.1 教育訓練的類型：依類型可分為新進人員作業及一般教育訓練。 

5.6.2 新進人員應認識本校之個人資料保護政策與業務相關之個人資料

管理作業流程。 

5.6.3 一般訓練： 

5.6.3.1 一般訓練包含意識提升與作業流程說明。課程內容置重點

於個人資料保護政策、責任、程序等要求事項或觀念之傳

達，並應考量相關安全要求，以提昇整體處理個人資料之

風險覺知。 

5.6.3.2 每年對驗證範圍內之作業員工須進行三小時教育訓練或宣

導，製作年度「教育訓練計畫表」，執行並保留個資保護教

育訓練成果紀錄備查。 

5.6.3.3 完成訓練後，應保留「教育訓練簽到表」並由授課講師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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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必要之訓練成效評估，以確認教育訓練之有效性。可採

用如下方式進行： 

5.6.3.4 筆試。 

5.6.3.5 口試。 

5.6.3.6 實際操作。 

5.6.3.7 其他。 

5.7 公佈與施行 

5.7.1 經核准修正後之「個人資料保護組織架構」，應由「個資保護執行

小組」依據「文件管理程序書」之規定，以適當方式進行通知及公

告。 

5.7.2 本程序應經由公告程序，使本校人員了解「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

員會」相關權責規定，俾利其遵循。 

5.8 組織與權責運作 

「個資保護執行小組」成員在承辦各項業務時，應依照各項職位之

權責或各管理程序書之權責規定執行業務。 

5.9 適用性檢討 

5.9.1 「個資保護執行小組」成員在承辦各項業務時，可隨時進行組織

與權責適用性之檢討，若有訂修廢之需求時，依照上述之訂修廢規

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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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9.2 本「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」之組織架構，經「個人資料保護

推動委員會」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5.10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組織 

5.10.1 本校於組織內設立「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」，明確規範個人資

料管理作業之人員權限及責任，協調事務及推動個人資料保護管理

事宜，並增進個人資料管理作業之效率。 

5.10.2 「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」的組織結構、權責與工作職掌則依

據本校「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」的相關規定辦理。 

5.10.3 「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」之成員名冊詳見「個人資料保護管

理成員名冊」。 

5.11 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運作方式 

5.11.1 召開管理審查會議 

5.11.1.1 管理審查會議至少每年舉辦一次，由召集人主持，確保「個

人資料管理制度(PIMS)」的適用性和有效性。 

5.11.1.2 如遇特殊或重大個人資料事故時，得視實際需要召開臨時

性之管理審查會議，討論及決議個人資料保護相關事宜，

以因應緊急狀況。 

5.11.1.3 管理審查會議視需求得邀請本校各系所或單位及業務相

關人員或外部法律專家或技術專家列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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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1.2 管理審查會議內容 

管理審查會議的內容宜包括下列事項： 

5.11.2.1 先前管理審查措施的執行狀況； 

5.11.2.2 與 PIMS 有關之外部與內部議題的變更； 

5.11.2.3 PIMS 的績效資訊，及各方回饋意見。 

5.11.2.4 風險評估結果，及其他可能升級風險。 

5.11.2.5 內、外部稽核結果。 

5.11.2.6 個人資料管理各項程序變更審查。 

5.11.2.7 個人資料相關之管理、資料系統或其他技術升級及/或更換

的結果。 

5.11.2.8 主管機關檢查結果及評估要求。 

5.11.2.9 個人資料申訴抱怨事件及當事人權利行使結果。 

5.11.2.10 已違反或已發生個人資料內外部個資事件及事件統計與

處理情形。 

5.11.2.11 個人資料管理矯正預防及改善情形與追蹤報告。 

5.11.2.12 其他持續增進改善個人資料管理系統事項。 

5.11.3 管理審查會議結果 

5.11.3.1 管理審查結果應包括下列事項： 

5.11.3.2 持續改善機會有關之決策，及任何對 PIMS 變更之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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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「個人資料管理制度(PIMS)」之政策、程序、作業及表

單，是否需要進行修正）。 

5.11.3.3 審查會議依據審查及討論事項之內容，應有相關審查及

討論議題之結論，並將個人資料管理審查結果製作成會

議紀錄，以利後續之改善追蹤。 

5.11.4 決議事項的跟催 

5.11.4.1 會議決議事項列為下次個人資料保護內部稽核作業之稽

核要項，以確保各項決議事項如期如質地被執行與改善。 

5.12 紀錄保存 

5.12.1 相關業務承辦人員應參照如下規範，妥善保存各項紀錄。 

編號 表單名稱 保存地點 保存期限 

1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成員名冊 文管中心 至少 8年 

6 相關文件 

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組織辦法。 

7 使用表單 

7.1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成員名冊（PIMS-B-01-D-01）。 

7.2 教育訓練計畫表（PIMS-B-01-D-02）。 

7.3 教育訓練簽到表（PIMS-B-01-D-03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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